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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3)550/07-08 號文件 

 

立法會 
 

會議紀要 

 

第 20 號 

  

 

在 2008 年 3 月 5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正舉行的會議的紀要 

 

  

 

出席議員：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何俊仁議員  

李卓人議員 

李柱銘議員， SC, JP 

李國寶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李華明議員， JP 

呂明華議員， SBS, JP 

吳靄儀議員 

涂謹申議員 

張文光議員 

陳婉嫻議員， SBS, JP 

梁耀忠議員  

單仲偕議員， SBS, JP 

黃宜弘議員，GBS 

黃容根議員， SBS, JP  

楊 森議員， JP 

劉千石議員， JP 

劉江華議員，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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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慧卿議員， JP 

鄭家富議員  

霍震霆議員，GBS, JP  

石禮謙議員， SBS, JP 

李鳳英議員，BBS, JP 

張宇人議員， SBS, JP 

陳偉業議員 

馮檢基議員， SBS, JP  

余若薇議員， SC, JP 

方 剛議員， JP 

王國興議員，MH 

李永達議員  

李國麟議員， JP 

林偉強議員， SBS, JP 

梁家傑議員， SC 

梁國雄議員   

郭家麒議員 

張超雄議員 

張學明議員， SBS, JP 

黃定光議員，BBS 

湯家驊議員， SC 

詹培忠議員 

劉秀成議員， SBS, JP 

鄭經翰議員， JP 

鄺志堅議員 

譚香文議員  

陳方安生議員，大紫荊勳賢 ,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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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議員：  

 

田北俊議員，GBS, JP 

何鍾泰議員， SBS, S.B.St.J., JP  

周梁淑怡議員，GBS, JP 

陳智思議員，GBS, JP 

陳鑑林議員， SBS, JP  

梁劉柔芬議員，GBS, JP 

曾鈺成議員，GBS, JP 

楊孝華議員， SBS, JP  

劉皇發議員，大紫荊勳賢 , GBS, 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蔡素玉議員， 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李國英議員，MH, JP 

林健鋒議員， SBS, JP 

梁君彥議員， SBS, JP 

 

 

 

出席政府官員：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先生，GBS, JP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先生， JP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先生， IDSM, JP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嶽醫生， SBS, JP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先生， JP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教授， S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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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女士， JP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女士， JP 

 

 

 

列席秘書：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助理秘書長（二）甘伍麗文女士  

助理秘書長（三）林鄭寶玲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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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下列文件是依據《議事規則》第21(2)條的規定提交：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1. 《 2008年公共收入保障令》（於2008年 2月 29日刊登
憲報） 

 33/2008

    
2. 《 2008年差餉 (豁免 )令》（於 2008年 2月 29日刊登憲

報） 
 34/2008

    
3. 《2008年收入（減少商業登記費）令》（於2008年2月29日

刊登憲報） 
 35/2008

    
4. 《2008年路綫表（城巴有限公司）令》（於2008年2月29日

刊登憲報） 
 36/2008

 

5. 《2008年路綫表（城巴有限公司）（大嶼山北部及赤角
機場）令》（於 2008年 2月 29日刊登憲報）  

 37/2008

    
6. 《2008年路綫表（九龍巴士(1933)有限公司）令》（ 於

200 8年 2月 29日 刊 登 憲 報 ）  
 38/2008

    
7. 《2008年路綫表（龍運巴士有限公司）令》（於2008年2

月29日刊登憲報） 
 39/2008

    
8. 《2008年路綫表（新大嶼山巴士(1973)有限公司）令》

（ 於 2008年 2月 29日 刊 登 憲 報 ）  

 40/2008

    
9. 《2008年路綫表（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令》 

（於2008年2月29日刊登憲報） 
 41/2008

 

10. 《商品説明（翡翠及天然翡翠的定義）規例》（於
2008年2月 29日 刊 登 憲 報 ）  

 42/2008

    
11. 《商品説明（鑽石的定義）規例》（於2008年2月29日

刊 登 憲 報 ）  
 43/2008

 

12. 《逃犯（恐怖主義爆炸）令》（於2008年2月29日刊登
憲報） 

 44/2008

 

13. 《逃犯（海上安全）令》（於2008年2月29日刊登憲報）  45/2008
 

14. 《 2008年儲稅券（利率）（第2號）公告》（於2008
年2月29日刊登憲報） 

 4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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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08年〈2007年版權（修訂）條例〉（生效日期）

公告》（於2008年2月29日刊登憲報） 

 47/2008

 

16. 《2008年〈2007年版權（修訂）條例〉（生效日期）

（第2號）公告》（於2008年2月29日刊登憲報） 

 48/2008

 

 

其他文件  

 

第76號 ─ 截至二○○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的財政年度預算 

  政府一般收入帳目 

  預算綜合摘要及總目收入分析（於2008年 3月3日發表） 

 

 

 

質詢 

 

1. 陳方安生議員提出第一項質詢。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作答。 

 

 7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答覆。 

 

 

2. 劉慧卿議員提出第二項質詢。 

 

 民政事務局局長作答。 

 

 5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民政事務局局長答覆。 

 

 

3. 吳靄儀議員提出第三項質詢。 

 

 發展局局長作答。 

 

 5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發展局局長答覆。 

 

 

4. 單仲偕議員提出第四項質詢。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作答。 

 

 5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和保安局局長

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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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涂謹申議員提出第五項質詢。 

  

 保安局局長作答。 

 

涂謹申議員提出一項補充質詢。在保安局局長作答時，涂謹申議員

打斷其發言，並指局長誤解了他的質詢。主席表示，如果局長未

有回答他的質詢，她稍後會給他機會提出一項跟進質詢，但他不能

澄清他認為被局長誤解了的質詢。 

 

保安局局長繼續作答。 

 

 涂謹申議員提出一項跟進質詢，由保安局局長答覆。 

 

 另有3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保安局局長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

長答覆。  
 

 

6. 張超雄議員提出第六項質詢。 

 

 保安局局長作答。 

 

 4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保安局局長答覆。  
 

第七至二十項質詢的書面答覆已於席上提交本會各位議員參閱。 

 

 

 

議案 

 

根據《公共財政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載於附錄 I的議案，並向本會發言。 

 

議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 

 

涂謹申議員以根據《公共財政條例》（第2章）第7(1)條提出的決議案

小組委員會主席身份就議案發言，然後以議員個人身份發言。 

 

兩位議員就議案發言。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發言答辯。 

  

議案的議題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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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動議下列議案，並向本會發言： 

 

議決修訂於2008年1月16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2008年道路交通（駕

駛執照）（修訂）規例》（即刊登於憲報的2008年第3號法律公告），

廢除第5(3)條而代以 ─  

 

“(3) 第11(2)條現予廢除，代以 ─ 

 

 “(2) 申請關於某種類汽車的正式駕駛執照（的

士、公共小巴、私家小巴、公共巴士、私家巴士、中型

貨車、重型貨車、特別用途車輛或掛接式車輛的正式駕

駛執照除外）的申請人，如持有某一種類汽車的有效正

式駕駛執照，而署長接納它是該申請人具能力駕駛其申

請所涉種類的汽車的證明，則署長須向該申請人發出該

申請人所申請的正式駕駛執照。 

 

(2A) 申請的士、公共小巴、私家小巴、公共巴

士、私家巴士、中型貨車、重型貨車、特別用途車輛或

掛 接 式 車 輛 的 正 式 駕 駛 執 照 的 申 請 人 如 符 合 以 下 說

明，署長須向該申請人發出所申請的正式駕駛執照 ─ 

 

(a) 該申請人 ─ 

 

(i) 是永久性居民身分證持有人；或 

 

(ii)  是永久性居民身分證以外的身

分證持有人，並且不受任何逗留

條件所規限，但《入境條例》（第

115章）第2(1)條所界定的逗留

期限除外；及  

 
(b) 該申請人持有某一種類汽車的有效

正式駕駛執照，而署長接納它是該申

請人具能力駕駛其申請所涉種類的

汽車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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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署長如認為適當的話，可免除第(2A)(a)
款的規定。”。”。  

 

議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 

 
涂謹申議員以《2008年道路交通（駕駛執照）（修訂）規例》小組委員會
主席身份就議案發言，然後以議員個人身份發言。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發言答辯。 

  
議案的議題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議員議案 

 

推動港鐵全線落實月票及學生票價優惠 

 

劉江華議員動議下列議案，並向本會發言： 

 

鑒於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港鐵公司）在兩鐵合併後，九廣鐵路公司提供

的月票優惠，以及前地鐵公司提供的學生優惠，未有在全線推行，因而

造成不公平情況，本會促請政府與港鐵公司磋商，推動在港鐵全線推行

上述兩項票價優惠，消除現時的不公平情況，令所有乘客受惠。 

 

在 劉 江 華 議 員 向 本 會 發 言 期 間 ， 主 席 於 下 午 1時 50分 暫 時 離 席 並 由

代理主席李華明議員主持會議。 

 

劉江華議員議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 

 

代理主席表示，兩位議員擬就此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按照《議事規則》

的規定，本會就議案及兩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擬 就 議 案 動 議 修 正 案 的 張 超 雄 議 員 及 鄭 家 富 議 員 就 議 案 及 他 們 各

自的修正案發言。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5位議員及湯家驊議員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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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3時正，在湯家驊議員發言期間，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另有7位議員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劉江華議員就修正案發言。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再次發言。 

 

張超雄議員就劉江華議員議案動議下列的修正案： 

 

在“鑒於”之後加上“目前跨境學童每天來港上學，需要繳付港鐵高昂

的跨境線收費，加上”；及在“現時的不公平情況”之後刪除“，令”，

並以“，並在推行此等優惠時考慮把優惠推展至跨境學童，以減輕他們

的交通費負擔，令包括跨境學童在內的”代替。 

 

張超雄議員就劉江華議員議案動議修正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

表決，並獲得通過。 

 

由於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主席批准鄭家富議員修改他

的修正案的措辭，並向本會解釋有關措辭。 

 

鄭家富議員就由劉江華議員動議，經張超雄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下列

的進一步修正案： 

 

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以及將前地鐵公司提供的學生優惠擴展至包

括25歲以上的全日制學生；此外，除將九廣鐵路公司提供的月票優惠

在全線推行外，亦應將月票優惠轉為常設安排”。 

 

鄭 家 富 議 員 就 由 劉 江 華 議 員 動 議 ， 經 張 超 雄 議 員 修 正 的 議 案 動 議

修正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劉江華議員發言答辯。 

 

由劉江華議員動議，經張超雄議員及鄭家富議員修正的議案議題付諸

表決，並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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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本地漁農業 

 

黃容根議員動議下列議案，並向本會發言： 

 

鑒於香港特區政府不支持本地漁農業發展，更不斷收窄業界的生存空

間，令香港幾乎要完全依靠內地及其他地區供應食品；隨內地市民消

費力增加，再加上食品生產因不同理由，造成食品供應緊張，直接減少

了供港食品的數量，而本地漁農產品以往作為食品供應補充來源的作用

已大減，香港市民正深受近期食物售價大幅上漲之苦；為此，本會促請

政府認真研究香港食品供應策略，重訂本地漁農業應有的角色，以及提

出相關措施，確保市民得到穩定、優質和安全的食品供應；有關措施應

包括： 

 

(一) 研究將特定的地區規劃為漁農業專區，重新讓符合衞生和環保要

求的漁農業可持續發展，並擴展本地有機耕作事業； 

 

(二) 制訂可持續漁業發展的政策，協助本地捕撈業向外發展，並開拓

本地優質水產養殖業，研究將香港發展為水產品集散中心，配合

水產養殖業的發展； 

 

(三) 配合國際漁農業發展的大趨勢，致力改善香港的生態環境，並加

大力度推動漁農業與休閒活動結合的發展； 

 

(四) 強化本地漁農業的質量管理、綜合科研發展和培訓專業人才的工

作，使本地漁農業有足夠專業人才，確保本地生產的漁農產品優

質和安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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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訂立快速審批機制，為受自然災害影響的業戶提供緊急援助，並

因應業界的經營規模及營運有關的物價指數，放寬對業界的援助

限制和協助受影響的業戶復業，以及就各種與漁農業有關的貸款

訂定劃一的低水平息率，以支持業界發展。 

 

黃容根議員議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 

 

主席表示，李華明議員擬就此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按照《議事規則》的

規定，本會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李華明議員就黃容根議員議案動議下列的修正案，並向本會發言： 

 

在“鑒於”之後刪除“香港特區政府不支持本地漁農業發展，更不斷收

窄業界的生存空間，令”；在“供港食品的數量，”之後刪除“而本地

漁農產品以往作為食品供應補充來源的作用已大減，”；在“促請政

府”之後加上“諮詢公眾意見，”；在“(二)”之後加上“盡快提交漁

農業保護條例草案，”；在“發展的政策，”之後加上“包括制訂在香

港設立 ‘漁業保護區 ’及 ‘禁捕區 ’的時間表，令本港海域在休養生息下，

可維持海洋生物多樣性，”；在“本地捕撈業”之前加上“重建”，及

其後加上“及其”；在“向外”之後加上“的”；在“致力”之後加上

“保護及”；在“生態環境，並”之後刪除“加大力度推動漁農業與休

閒活動結合的發展”，並以“成立基金協助本地漁農業轉型，以及發展

非開採性的生態及休閒活動”代替；及在“物價指數，”之後刪除“放

寬對業界的援助限制和協助受影響的業戶復業”，並以“在有效運用公

帑的情況下，審慎地援助業界”代替。 

 

李華明議員就黃容根議員議案動議修正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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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7位議員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黃容根議員就修正案發言。 

 

主席表示，在黃容根議員發言時，陳婉嫻議員示意她有意就議案發言。

主席指出，《議事規則》沒有賦權她不准許陳婉嫻議員發言的要求，

不過，陳婉嫻議員已經不是第一次在進行辯論時不在會議廳內，然後在

動議議案的議員就修正案發言時才返回會議廳。主席補充，上次也有

一位議員在其他議員就一項議案進行辯論的5小時期間不在會議廳內。

該議員後來在同一個議案辯論階段要求發言。她曾要求該議員解釋他

提出要求的理由，但他並沒有作出解釋。他只是批評她對他不公平，因

為她以前曾容許陳婉嫻議員在類似的情況下發言。主席希望陳婉嫻議員

在發言時會解釋她較早時為何不在會議廳內。 

 

陳婉嫻議員解釋她不在會議廳的理由，然後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另一位議員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再次發言。 

 

李華明議員就黃容根議員議案動議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黃容根議員要求進行記名表決。主席於是根據《議事規則》第47(1)條

命令本會進行記名表決。  

 

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中，出席者14人，贊成修正案者

5人，反對者4人，棄權者5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中，出席者

20人，贊成修正案者13人，反對者2人，棄權者4人。（表決紀錄載於

會議紀要附錄 II。）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

她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黃容根議員發言答辯。 

 

黃容根議員議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李華明議員要求進行記名表決。主席於是根據《議事規則》第47(1)條

命令本會進行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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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中，出席者14人，贊成議案者

10人，棄權者4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中，出席者20人，贊成

議案者12人，棄權者7人。（表決紀錄載於會議紀要附錄 I I I。）由於

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下次會議 

 

主席宣布本會將在2008年3月12日上午11時正舉行下次會議。 

 

本會在晚上6時04分休會。 

 

 

 

 

 
 主席范徐麗泰  

      2008年    月    日  

 

 
香港  

立法會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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